
关于印发2022年乳山市新生儿复苏技能竞赛活动方案的

通知

乳卫发〔2022〕20号

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

为深入实施乳山市母婴安全行动计划，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切实保障母婴

安全，根据省卫生健康委、省总工会以及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威海市总工会部署安

排，确定在全市举办新生儿复苏技能竞赛，现将竞赛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组织实施。

乳山市卫生健康局 乳山市总工会

2022年11月9日

2022年乳山市新生儿复苏技能竞赛活动方案

一、竞赛目的

深入实施母婴安全行动计划，以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为核心，以提升危重症

救治能力为重点，在全市助产机构开展新生儿复苏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

，通过全员培训、全员练兵，切实提高医务人员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提高新生儿



救治成功率，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切实保障新生儿生命健康安全。

二、竞赛原则

(一)全市动员、广泛参与、逐级选拔。

(二)注重团队协助、操作规范严谨。

(三)活动过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三、竞赛内容

本次竞赛分综合笔试和技能操作两部分，主要内容为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

突出新生儿复苏的院内组织领导、管理协调和多学科参与，包括相关政策法规、理

论知识和操作技能。

(一)政策法规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近年来国家、省、市

卫生健康部门印发的关于保障母婴安全以及妇幼健康领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相关

工作文件等。

(二)专业知识及操作技能

新生儿复苏及管理相关知识、技能。

(三)参考书目

《儿科学》(第九版，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新生儿复苏指南及临床实施教程

》(人民卫生出版社)；《新生儿复苏指南(2016年北京修订)》(《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2016年7期)；《国际新生儿复苏教程更新及中国实施意见》(《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2018年2期)；《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和美国儿科学会新生儿复苏指南摘译》 (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2020年3期)。

四、参赛要求

(一)参赛人员

全市助产机构相关医务人员，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优良的道德品质。

2.目前在岗工作人员，至少在现机构工作2年以上。

3.从事参赛专业工作3年以上。

4.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专业技能。

5.医德医风好，群众口碑好，责任心强，既往无医疗事故和违纪情况。

(二)竞赛设置与形式

竞赛包括我市预赛、威海市复赛和省级决赛3个阶段。

1.预赛

预赛由市卫生健康局和市总工会联合开展，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在普遍开展

业务培训和技能练兵的基础上，各选拔一支优秀代表队参赛。每支代表队由4名队员

组成，包括：新生儿科(儿科)、产科医师、助产士和护士(产科或儿科)各1名。通过

预赛，将选拨一个机构代表队代表我市参加威海市复赛。

竞赛分为笔试和技能操作两个环节，按照参赛队员综合笔试成绩平均分(占40%)

加技能操作成绩(占60%)计算团体总成绩,决出团体名次。按照参赛个人笔试成绩(占

50%)加技能操作成绩(占50%),决出个人名次。

(1)综合笔试。采取统一闭卷作答。

(2)技术操作。根据抽签确定顺序，逐一抽取技能操作题进入竞赛场地，进行技



术操作。

2.复赛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和市总工会负责组织复赛，并从参赛机构中选拔一个机构代

表威海市参加省级决赛。

3.省级决赛

省级决赛由省卫生健康委和省总工会联合举办。

五、表彰奖励

竞赛活动结束后，将分别对竞赛活动组织和成绩突出的单位及个人予以表彰。

其中，设立团体一等奖1名；个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2名

。

六、实施步骤

(一)宣传动员(5月)。市卫生健康局和总工会制定竞赛方案，同时积极开展宣传

动员，营造良好的竞赛氛围。各单位要针对自身工作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具体培训

计划，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二)培训(5月-6月)。各单位通过采取讲座、示范教学、实践培训等多种形式，

有计划、分步骤地做好技术培训工作。

(三)预赛、复赛、决赛(7月-9月)。我市将于7月中旬组织预赛，威海市复赛拟于

8月份进行，省级决赛拟于9月份进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七、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要充分认识竞赛活动的重要意义，激励医务人员加强学习、勤练技能

，切实提高新生儿复苏能力，全力保障母婴安全。同时，要增强责任感和荣誉感，



严格参赛人员选拔，力争在各级竞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二)各单位要就竞赛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做好组织工作，广泛宣传动员，选拔责

任心强、业务能力突出、个人素质高的人员参加我市竞赛。要做好参赛人员资质审

查，严格按照参赛人员要求选拔参赛人员。如有弄虚作假情况，将取消参赛资格，

并予以通报。

(三)各单位要注意竞赛活动的信息收集和经验总结，7月1

日前要将竞赛各个环节的资料，(总结，人员培训、岗位练兵和比赛现场的清晰

照片，不少于15张，注明照片所反映的内容)，报送至乳山市卫生健康局妇幼健康与

人口家庭科。

(四)各单位在组织比赛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


